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老杨， 98 年抢劫案的嫌疑

人已经抓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 黄浦公安

分局刑侦支队民警老杨难掩激动心情。 因

为当他还是年轻侦查员“小杨” 时， 没想

到这起入户抢劫案最终时隔 21 年才告破

获。 近日， 审判在黄浦区人民法院落

槌———被告人黎某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被告人

潘某犯窝藏罪， 被判有期徒刑 3年。

据公诉机关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8 年 11 月 29 日， 被害人屈某将被告人

黎某带至上海市打浦路 316 弄 7 号 302

室。 之后， 黎某将事先准备的安眠药放

入一杯水中给被害人屈某服用。 待屈某

熟睡后， 黎某从写字台抽屉内窃得现金 6

万元。 案发后， 被告人黎某和潘某逃离上

海， 后逃逸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蔡家

社区藏匿。 2005 年， 被告人潘某明知黎某

涉嫌抢劫犯罪， 为帮助黎某逃避侦查， 由

潘某出面， 花钱为黎某购买户口， 变更黎

某的姓名、 户籍地、 公民身份号码等身份

信息， 使黎某使用“李林” 身份逃避侦查

和通缉。 而潘某则将自己的姓名由潘泽安

变更为潘某。

2019 年 2 月 14 日， 被告人黎某向湖

南省临湘市公安局白羊田派出所投案自首。

同年 2 月 19 日， 被告人潘某被传唤到案。

2 月 20 日， 两名被告人被押解回沪。 两名

被告人到案后，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庭审过程中， 被告人黎某对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

异议。 但其辩护人提出， 被告人黎某是在

进入被害人住处后才临时起意抢劫， 不属

于入户抢劫。 同时， 被告人潘某对起诉指

控的基本事实也无异议， 但辩称其为被告

人黎某办理户口与黎某抢劫之事无关。

法院认为， 被告人黎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采用麻醉方法抢劫他人财物， 数额

巨大， 已构成抢劫罪。 黎某事先准备好安

眠药， 抢劫犯意产生于入户之前， 应认定

为入户抢劫， 黎某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不予

采纳。 被告人潘某在明知被告人黎某涉嫌

严重刑事犯罪后， 仍以办理户口、 改变身

份的手段帮助其长期负案在逃， 先后躲藏

于广东省番禺市、 湖南省岳阳市等地， 已

构成窝藏罪， 应予处罚。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我姐说这个保安上来就揽住了

她， 说一些猥琐的话， 还要摸她。 我找到他叫

他道歉， 没想到他不仅不道歉， 还不承认。 我

是气愤至极才打了他。”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故意伤害案。 因姐姐被

小区保安骚扰， 弟弟失去理智将保安打成两处

轻伤， 最终弟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

据被告人于某描述， 2018 年 9 月的一天

晚上， 其姐姐张女士下班以后开车回家， 在停

完车准备进小区门的时候， 被门口保安朱某叫

住。 朱某径直凑上来挽住张女士的脖子， 说一

些猥琐的话， 还要摸她。 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遇

到这种情况， 张女士呆住了， 一瞬间竟不知如

何反抗， 待反应过来后一把推开朱某并跑开。

之后， 张女士电话联系了弟弟于某， 边哭边向

于某陈述事发过程。

听到姐姐的遭遇， 于某气不打一处来， 当

晚就开车来到了张女士所住小区， 想找到朱

某理论清楚， 并要求朱某道歉。 “我姐患有

抑郁症， 更受不了这种创伤， 我找到朱某并

不想直接打他， 可他不仅不道歉， 连承认都拒

绝。”

朱某的拒不承认， 激怒了还在气头上的于

某， 于是于某挥起拳头， 卯足力气向朱某头上

打去。 经鉴定， 朱某因外伤致左侧眶内壁、 底

壁及顶壁骨折构成轻伤一级， 双侧鼻骨及上颌

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几天后， 于某接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派出

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审理中， 于

某在亲属的协助下， 自愿赔偿被害人朱某经济

损失 7万元， 并取得朱某谅解。

庭审中， 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起因是被害人

不当的言语肢体行为引发， 被害人也存在过

错， 甚至可能构成违法犯罪行为。 被告人处于

保护女性权益的出发点， 虽然采取的方式不适

当， 但精神值得提倡。 被告人具有自首的悔罪

表现， 也被被害人谅解。 被告人也有正当职

业， 为社会作出过贡献， 社会危害小， 系初

犯， 请求法院从轻判决。

“我深刻认识到这次行为造成的不当后

果，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都应当寻找适当的方式

去解决， 而不应该冲动， 我非常后悔， 诚恳地

向被害人道歉，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 我应该寻

找合理的途径去解决。” 最后陈述阶段， 于某

认识到错误并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于某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 致被害人朱某二处轻伤， 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 应予处罚。 于某犯罪后能自

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法

院予以从轻处罚。 于某案发后主动向被害人

赔偿了经济损失， 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根据本案的事实、 性质、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

法院认定于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12 岁的儿子殒命家门口的小河

中， 这让做父母的黄先生夫妇悲痛不已， 于是

他们以疏于管理为由将河道的养护单位以及区

生态环境局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黄先生夫妇膝下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

儿子———栋栋和梁梁， 两个孩子也寄托了夫妇

俩的全部希望。 他们早年从外地来沪工作， 租

住在川沙新镇的一处农宅。 租住地门口就是一

条小河。 但黄先生没有想到， 正是这条小河成

为了最终夺走栋栋性命的“杀手”。

2018 年 3 月 1 日晚上， 夫妇俩发现栋栋

不见了。 不久， 黄先生就在家门口的小河中发

现栋栋的遗体。 抱着儿子， 夫妇俩悲痛欲绝。

悲痛之余， 黄先生认为这起事故并非完全是意

外。

黄先生夫妇认为， 该河紧邻居住人员密集

的村庄和道路， 危险程度极高， 此前已经发生

5 起溺水死亡事故。 河道管理事务中心与区生

态环境局作为河道管理养护单位， 确保人员密

集居住区的河道安全， 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

他们疏于管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栋栋的

溺水死亡，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 黄先生夫妇将两家单位告上了法

院， 并提出了 20万元的赔偿。 在庭审过程中，

黄先生夫妇增加诉讼请求， 赔偿金额增加到了

70余万元。

两被告单位则认为， 事发河道是自然河

道， 不对外开放， 也不是提供公众活动和集散

的场所， 故两家单位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据

黄先生所称的栋栋跌落点， 安装有 1 米多高的

护栏， 河道边有相应的警示牌， 两家单位已经

尽责。 死亡确认书上死因没有确认， 落水地点

不明， 栋栋是否在这一区域河道里溺亡无法确

认， 因此黄先生夫妇诉请的赔偿基础事实无法

认定。 按一般侵权责任来说， 两家单位不存在

民事过错， 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黄先生夫妇诉称的溺水

死亡事件， 有公安部门的报案回执单、 死亡确

认书等证据证明， 法院可予采信。 涉案的小河

系自然河道， 黄先生指认的落水地点是乡村道

路旁的河道， 溺水事件发生时已建有 1 米多高

的铁质护栏。 黄先生夫妇作为河边住户， 对此

应有充分的了解。 现黄先生夫妇诉称两被告单

位存在管理失职， 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 法院

不能认同。 法院表示， 虽然生命的逝去令人惋

惜， 黄先生夫妇的丧子之痛值得同情， 但两被

告单位对此不存在相应的过错。 最终， 法院判

决驳回黄先生夫妇的全部诉请。

（文中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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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刘晓曦

只因为几句口角， 男子朱某竟将醉汉

乐某拖到小区主干道上， 然后离开， 之后

醉汉被戴某某驾驶的面包车碾压致死。 朱

某并非驾驶肇事车辆的司机， 那他需要为

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吗？ 近日， 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朱某

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以该罪名判处朱某

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醉汉被拖至小区主干道遭车压死

2018 年 10 月 13 日晚上， 一阵吵闹声

打破了宝山区某小区的宁静。 驾车回家的

朱某和酒醉男子乐某发生争执， 乐某被推

倒在地。 但谁能想到， 后续的事态发展，

竟引发一起命案。

这天晚上， 朱某驾车进入该小区。 正

当他在小区道路拐角处找停车位时， 男子

乐某突然趴在朱某副驾驶车窗上， 嘴里说

着醉话。 朱某喝斥对方离开， 乐某不为所

动。

这时， 气愤不已地朱某下车， 对着乐

某胸前推了一下， 乐某退了一步倒在地上。

见乐某倒地未起， 朱某便拖拽着他， 将他

放在了路边。 正当朱某准备开车继续找车

位时， 他发现放置乐某的地方是个光线较

暗的转弯角， 于是又返回乐某身边， 将他

拖到了小区大转盘的中央道路上。

事后朱某回忆， 当时围观的人很多，

自己把乐某放置的位置是小区“大转盘”

旁的人车共行道， 边上还有快递驿站， 来

往行人较多， 所以觉得乐某在那儿不会有

什么危险， 便离开先去停车。 但让他没想

到的是， 之后短短的几分钟内， 悲剧发生

了。

朱某刚刚离开， 戴某某驾驶着一辆面

包车从小区驶出。 当他从停车位置行驶至

“大转盘” 西侧右转弯时， 突然感觉车子颠

了一下。 戴某某立即下车检查， 看到一名

男子躺在地上， 周围有血迹， 还伴随着一

股酒精味。 戴某某见男子没有反应， 立即

拨打了 110 和 120。 120 到场后确认男子已

经死亡。 而该男子正是乐某。 随即， 民警

至该小区朱某住处将其抓获。

经法医鉴定， 乐某生前受巨大钝性外

力作用 （如车辆碾压） 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戴某某到案后交代， 当晚天色太黑， 小区

也较昏暗， 他根本没看见地上有人。

为查清真相 办案人员开展试验

本案中， 朱某并非驾驶肇事车辆的司

机， 那么他需要为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

吗？ 关于这个问题， 存在 3 种争议： 一是

无罪， 朱某没有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

客观上也不是朱某开车撞的， 也无法预见

结果发生， 所以朱某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二是过失致人死亡， 有专家指出， 朱某虽

不是肇事司机， 但并未做到排除危险性的

义务， 把人拖到住宅小区内的主干道上，

进出车辆多， 更具有危险性， 存在间接故

意杀人的可能； 三是故意杀人， 朱某应当

预见这个结果， 但疏忽大意了， 或者他已

经预见这个结果， 但轻信能够避免。 因此，

朱某面临的量刑将从无罪释放到无期徒刑，

其中刑期差别特别巨大。

承办检察官寻找到多位目击证人， 其

中， 目击证人潘先生称： “我开出去的时

候， 朱某正好把人拉到路中间， 我提醒他

不要放在路中间， 但他不听， 直接走了。”

目击证人俞先生也表示， 他看见路中间躺

着一个人， 有车进来时他就拦了一下作为

提醒， 当他离开时， 一辆车就把人压了。

之后， 为还原案发时当晚的真实情况，

宝山区刑侦支队、 交警支队的干警及宝山

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还在案发同一时间段，

驾驶同一辆肇事汽车至现场开展了多次侦

查实验。

对被害人家庭展开司法救助

案发后， 检察官了解到， 乐某的母亲

吴老太患有抑郁症多年， 需持续服药， 她

之前一直由乐某照顾赡养。 儿子的死亡使

吴老太精神恍惚而致骨折在家休养， 目前

生活不能自理。 考虑到因乐某的意外死亡

致使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经审查后，

宝山检察院对吴老太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为其申请了一笔司法救助款。 同时， 经检

察官多次协调， 双方家属及律师赴宝山检

察院， 在检察官的主持下， 当场达成了刑

事和解， 朱某家属向被害人家属一次性赔

偿 50万元。

宝山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朱某预见到

被害人可能会被车辆压死这一危害结果的

发生， 因自信被害人所处位置相对安全而

离开， 致使被害人被车辆碾压致死， 应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

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将醉汉拖至路上遭车压死 该不该担责
法院：拖拽者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刑3年半

（上接 A7版）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现存放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

南路 379 号金穗大厦 10 层的办公桌椅等

家具

起拍价： 35000 元 评估价： 4982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至 12

月 31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驰翰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18117074813

021-63503828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现存放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

南路 379 号金穗大厦 10 层的电脑等电子

设备

起拍价： 44000 元 评估价： 62765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至 12

月 31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驰翰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18117074813

021-63503828

（完）

幼子溺亡门前小河 河道管理者成被告
法院：无证据证明河道养护方失职

姐姐遭保安骚扰 弟弟失控打人
法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21 年前入户劫案宣判
窝藏者一并获刑

催 款 函
上海雅风石油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司签署了编号

为 ：DYJZ -SHYF -170927、

170928、20171012、20171013、

20171026、20171027、20171102-

1、20171102、20171103 的 九 份

《 购 销 合 同 》， 贵 司 仍 欠

928100049.29元货款本金未付，

我司已多次催收， 现再次通知

贵司，请立即向我司付款。

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正齐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

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哇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源强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3063787912P，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盛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正 本 证 照 编 号 ：

0500000119809250077， 副本证

照编号： 0500000119809250078，

注册号： 3101051010993； 遗失

公章壹枚， 声明作废。

上海春同实业有限公司 ，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副本证照

编号 ： 05000000201905070050，

声明作废。

上海仰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遗失公章、 法人章、 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